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2516號

原      告  鄧貴友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陳家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6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45,000元，及自民國113年11月21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95%，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45,000元為原

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可預見將金融帳戶提供予他人，可能幫助他

人掩飾或隱匿實施詐欺犯罪所得財物，竟仍基於幫助詐欺取

財及幫助洗錢之意思，於民國112年6月28日16時53分許，在

臺中市大肚區全家超商大肚新市鎮門市，將其所申設中華郵

政股份有限公司太平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

稱郵局帳戶）提款卡、存摺封面複印本等物寄送予真實姓名

不詳、暱稱「黃文修」之人所屬詐騙集團。嗣該詐騙集團成

員取得郵局帳戶後，以通訊軟體LINE向原告佯稱投資獲利豐

厚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依指示於112年7月3日9時35、

38、42分許，各匯款新臺幣（下同）5萬元，計為15萬元至

郵局帳戶，旋遭提領一空，使原告受有上開財產損失，而被

告提供帳戶行為，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3年度金訴字

第1820號刑事案件（下稱系爭刑案）判決犯幫助洗錢在案，

依法應負賠償之責。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起訴，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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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應給付原告1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

11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伊係因申辦貸款遭騙取郵局帳戶，且伊已對系爭

刑案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等語置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

共同行為人；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

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民法第

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27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查原告主張上情，有原告匯款畫面、彰化銀行多幣別帳號存

款交易明細查詢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LINE對話紀錄、郵局帳戶申設人資料、交易明細等件為證

（附民卷第7至17頁，本院卷第65至84頁），並經本院依職

權調閱系爭刑案卷宗核閱屬實，亦有系爭刑案判決可憑（本

院卷第151至168頁），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可採。

　㈡至被告辯稱其係為辦理貸款而誤將帳戶提供予詐騙集團云云

（本院卷第144頁），固據其於系爭刑案偵查中提出與貸款

業者間LINE對話紀錄為證（本院卷第173至180頁）。惟查：

　⒈參以被告為00年0月00日生，於113年1月警詢時自述從事餐

飲業，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調查筆錄可證（本院卷

第181頁），可知被告於交付郵局帳戶資料時，為年逾四旬

之成年人，且有從事餐飲業之工作經驗，足認被告具有一定

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對於金融帳戶之使用及功能亦有所認

知，並非年幼無知或與社會隔絕而無常識之人，自應知悉妥

為管理個人金融帳戶，並謹慎保管提款卡及密碼以防阻他人

任意使用之重要性。

　⒉又被告於系爭刑案警詢及偵訊時均稱：伊是接獲自稱為金融

資產公司來電稱有與銀行配合辦理貸款業務，對方告訴伊薪

資評分不足，需要做薪資資料「包裝處理」來增加評分。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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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對談都只有講貸款的事，伊「怕受騙」還有詢問對方辦好

貸款後的程序，伊當時「有質疑過」，但對方表示有辦法處

理，所以我就將郵局帳戶儲金薄、提款卡寄給他等語（本院

卷第183、185、191頁），足徵被告斯時主觀上已知悉將有

款項匯入帳戶以美化其財務狀況，而其亦自陳有所質疑或擔

心受騙，則其在毫無任何有效防範措施情況下，對於該等金

流來源是否正當既無從查證且毫不在意，竟為圖得取得貸款

利益，仍出於己身利益無損之僥倖心理，就對方所稱帳戶用

途真偽、適法性只要無損其自身利益，其餘均漠不關心，顯

見被告對於交付上開帳戶資料時，主觀有幫助詐欺取財及洗

錢之意思甚明，是其上開所辯，不足採信。

　㈢又原告前曾與訴外人即郵局帳戶提款車手商勝豪以30萬元成

立和解（包含原告因受詐欺而另匯款15萬元訴外人潘孟杰所

申設帳戶，復由商勝豪提領部分），而原告迄今僅受償1萬

元等情，經原告自陳在卷（本院卷第169頁），並有該和解

書在卷可稽（本院卷第69至75頁），可徵其等和解成立金額

為30萬元，並未發生免除效力，而原告自商勝豪受償1萬元

部分，依民法第322條第3項規定，應各以5,000元抵充匯入

潘孟杰帳戶及本件郵局帳戶所生損害，則原告就郵局帳戶所

生侵權行為損害尚得向被告單獨請求給付數額應為145,000

元（計算式：150,000－5,000＝145,000）。

四、綜上所述，原告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45,000

元，及自113年11月21日起（本院卷第61頁）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

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規定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

告敗訴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職權宣告

假執行。併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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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鄭宇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冒佩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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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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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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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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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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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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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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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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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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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告  陳家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45,000元，及自民國113年11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95%，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45,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可預見將金融帳戶提供予他人，可能幫助他人掩飾或隱匿實施詐欺犯罪所得財物，竟仍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意思，於民國112年6月28日16時53分許，在臺中市大肚區全家超商大肚新市鎮門市，將其所申設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太平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郵局帳戶）提款卡、存摺封面複印本等物寄送予真實姓名不詳、暱稱「黃文修」之人所屬詐騙集團。嗣該詐騙集團成員取得郵局帳戶後，以通訊軟體LINE向原告佯稱投資獲利豐厚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依指示於112年7月3日9時35、38、42分許，各匯款新臺幣（下同）5萬元，計為15萬元至郵局帳戶，旋遭提領一空，使原告受有上開財產損失，而被告提供帳戶行為，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3年度金訴字第1820號刑事案件（下稱系爭刑案）判決犯幫助洗錢在案，依法應負賠償之責。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起訴，聲明： 被告應給付原告1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1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伊係因申辦貸款遭騙取郵局帳戶，且伊已對系爭刑案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等語置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27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上情，有原告匯款畫面、彰化銀行多幣別帳號存款交易明細查詢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LINE對話紀錄、郵局帳戶申設人資料、交易明細等件為證（附民卷第7至17頁，本院卷第65至84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刑案卷宗核閱屬實，亦有系爭刑案判決可憑（本院卷第151至168頁），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可採。
　㈡至被告辯稱其係為辦理貸款而誤將帳戶提供予詐騙集團云云（本院卷第144頁），固據其於系爭刑案偵查中提出與貸款業者間LINE對話紀錄為證（本院卷第173至180頁）。惟查：
　⒈參以被告為00年0月00日生，於113年1月警詢時自述從事餐飲業，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調查筆錄可證（本院卷第181頁），可知被告於交付郵局帳戶資料時，為年逾四旬之成年人，且有從事餐飲業之工作經驗，足認被告具有一定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對於金融帳戶之使用及功能亦有所認知，並非年幼無知或與社會隔絕而無常識之人，自應知悉妥為管理個人金融帳戶，並謹慎保管提款卡及密碼以防阻他人任意使用之重要性。
　⒉又被告於系爭刑案警詢及偵訊時均稱：伊是接獲自稱為金融資產公司來電稱有與銀行配合辦理貸款業務，對方告訴伊薪資評分不足，需要做薪資資料「包裝處理」來增加評分。當下對談都只有講貸款的事，伊「怕受騙」還有詢問對方辦好貸款後的程序，伊當時「有質疑過」，但對方表示有辦法處理，所以我就將郵局帳戶儲金薄、提款卡寄給他等語（本院卷第183、185、191頁），足徵被告斯時主觀上已知悉將有款項匯入帳戶以美化其財務狀況，而其亦自陳有所質疑或擔心受騙，則其在毫無任何有效防範措施情況下，對於該等金流來源是否正當既無從查證且毫不在意，竟為圖得取得貸款利益，仍出於己身利益無損之僥倖心理，就對方所稱帳戶用途真偽、適法性只要無損其自身利益，其餘均漠不關心，顯見被告對於交付上開帳戶資料時，主觀有幫助詐欺取財及洗錢之意思甚明，是其上開所辯，不足採信。
　㈢又原告前曾與訴外人即郵局帳戶提款車手商勝豪以30萬元成立和解（包含原告因受詐欺而另匯款15萬元訴外人潘孟杰所申設帳戶，復由商勝豪提領部分），而原告迄今僅受償1萬元等情，經原告自陳在卷（本院卷第169頁），並有該和解書在卷可稽（本院卷第69至75頁），可徵其等和解成立金額為30萬元，並未發生免除效力，而原告自商勝豪受償1萬元部分，依民法第322條第3項規定，應各以5,000元抵充匯入潘孟杰帳戶及本件郵局帳戶所生損害，則原告就郵局帳戶所生侵權行為損害尚得向被告單獨請求給付數額應為145,000元（計算式：150,000－5,000＝145,000）。
四、綜上所述，原告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45,000元，及自113年11月21日起（本院卷第61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規定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鄭宇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冒佩妤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2516號
原      告  鄧貴友



被      告  陳家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6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45,000元，及自民國113年11月21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95%，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45,000元為原
    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可預見將金融帳戶提供予他人，可能幫助他人掩飾或隱匿實施詐欺犯罪所得財物，竟仍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意思，於民國112年6月28日16時53分許，在臺中市大肚區全家超商大肚新市鎮門市，將其所申設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太平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郵局帳戶）提款卡、存摺封面複印本等物寄送予真實姓名不詳、暱稱「黃文修」之人所屬詐騙集團。嗣該詐騙集團成員取得郵局帳戶後，以通訊軟體LINE向原告佯稱投資獲利豐厚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依指示於112年7月3日9時35、38、42分許，各匯款新臺幣（下同）5萬元，計為15萬元至郵局帳戶，旋遭提領一空，使原告受有上開財產損失，而被告提供帳戶行為，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3年度金訴字第1820號刑事案件（下稱系爭刑案）判決犯幫助洗錢在案，依法應負賠償之責。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起訴，聲明： 被告應給付原告1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1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伊係因申辦貸款遭騙取郵局帳戶，且伊已對系爭
    刑案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等語置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
    行為人；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
    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27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
    告主張上情，有原告匯款畫面、彰化銀行多幣別帳號存款交
    易明細查詢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LINE
    對話紀錄、郵局帳戶申設人資料、交易明細等件為證（附民
    卷第7至17頁，本院卷第65至84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
    系爭刑案卷宗核閱屬實，亦有系爭刑案判決可憑（本院卷第
    151至168頁），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可採。
　㈡至被告辯稱其係為辦理貸款而誤將帳戶提供予詐騙集團云云
    （本院卷第144頁），固據其於系爭刑案偵查中提出與貸款
    業者間LINE對話紀錄為證（本院卷第173至180頁）。惟查：
　⒈參以被告為00年0月00日生，於113年1月警詢時自述從事餐飲
    業，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調查筆錄可證（本院卷第
    181頁），可知被告於交付郵局帳戶資料時，為年逾四旬之
    成年人，且有從事餐飲業之工作經驗，足認被告具有一定智
    識程度及社會經驗，對於金融帳戶之使用及功能亦有所認知
    ，並非年幼無知或與社會隔絕而無常識之人，自應知悉妥為
    管理個人金融帳戶，並謹慎保管提款卡及密碼以防阻他人任
    意使用之重要性。
　⒉又被告於系爭刑案警詢及偵訊時均稱：伊是接獲自稱為金融資產公司來電稱有與銀行配合辦理貸款業務，對方告訴伊薪資評分不足，需要做薪資資料「包裝處理」來增加評分。當下對談都只有講貸款的事，伊「怕受騙」還有詢問對方辦好貸款後的程序，伊當時「有質疑過」，但對方表示有辦法處理，所以我就將郵局帳戶儲金薄、提款卡寄給他等語（本院卷第183、185、191頁），足徵被告斯時主觀上已知悉將有款項匯入帳戶以美化其財務狀況，而其亦自陳有所質疑或擔心受騙，則其在毫無任何有效防範措施情況下，對於該等金流來源是否正當既無從查證且毫不在意，竟為圖得取得貸款利益，仍出於己身利益無損之僥倖心理，就對方所稱帳戶用途真偽、適法性只要無損其自身利益，其餘均漠不關心，顯見被告對於交付上開帳戶資料時，主觀有幫助詐欺取財及洗錢之意思甚明，是其上開所辯，不足採信。
　㈢又原告前曾與訴外人即郵局帳戶提款車手商勝豪以30萬元成
    立和解（包含原告因受詐欺而另匯款15萬元訴外人潘孟杰所
    申設帳戶，復由商勝豪提領部分），而原告迄今僅受償1萬
    元等情，經原告自陳在卷（本院卷第169頁），並有該和解
    書在卷可稽（本院卷第69至75頁），可徵其等和解成立金額
    為30萬元，並未發生免除效力，而原告自商勝豪受償1萬元
    部分，依民法第322條第3項規定，應各以5,000元抵充匯入
    潘孟杰帳戶及本件郵局帳戶所生損害，則原告就郵局帳戶所
    生侵權行為損害尚得向被告單獨請求給付數額應為145,000
    元（計算式：150,000－5,000＝145,000）。
四、綜上所述，原告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45,000
    元，及自113年11月21日起（本院卷第61頁）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
    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規定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
    告敗訴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職權宣告
    假執行。併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鄭宇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冒佩妤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2516號
原      告  鄧貴友



被      告  陳家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45,000元，及自民國113年11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95%，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45,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可預見將金融帳戶提供予他人，可能幫助他人掩飾或隱匿實施詐欺犯罪所得財物，竟仍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意思，於民國112年6月28日16時53分許，在臺中市大肚區全家超商大肚新市鎮門市，將其所申設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太平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郵局帳戶）提款卡、存摺封面複印本等物寄送予真實姓名不詳、暱稱「黃文修」之人所屬詐騙集團。嗣該詐騙集團成員取得郵局帳戶後，以通訊軟體LINE向原告佯稱投資獲利豐厚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依指示於112年7月3日9時35、38、42分許，各匯款新臺幣（下同）5萬元，計為15萬元至郵局帳戶，旋遭提領一空，使原告受有上開財產損失，而被告提供帳戶行為，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3年度金訴字第1820號刑事案件（下稱系爭刑案）判決犯幫助洗錢在案，依法應負賠償之責。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起訴，聲明： 被告應給付原告1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1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伊係因申辦貸款遭騙取郵局帳戶，且伊已對系爭刑案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等語置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27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上情，有原告匯款畫面、彰化銀行多幣別帳號存款交易明細查詢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LINE對話紀錄、郵局帳戶申設人資料、交易明細等件為證（附民卷第7至17頁，本院卷第65至84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刑案卷宗核閱屬實，亦有系爭刑案判決可憑（本院卷第151至168頁），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可採。
　㈡至被告辯稱其係為辦理貸款而誤將帳戶提供予詐騙集團云云（本院卷第144頁），固據其於系爭刑案偵查中提出與貸款業者間LINE對話紀錄為證（本院卷第173至180頁）。惟查：
　⒈參以被告為00年0月00日生，於113年1月警詢時自述從事餐飲業，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調查筆錄可證（本院卷第181頁），可知被告於交付郵局帳戶資料時，為年逾四旬之成年人，且有從事餐飲業之工作經驗，足認被告具有一定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對於金融帳戶之使用及功能亦有所認知，並非年幼無知或與社會隔絕而無常識之人，自應知悉妥為管理個人金融帳戶，並謹慎保管提款卡及密碼以防阻他人任意使用之重要性。
　⒉又被告於系爭刑案警詢及偵訊時均稱：伊是接獲自稱為金融資產公司來電稱有與銀行配合辦理貸款業務，對方告訴伊薪資評分不足，需要做薪資資料「包裝處理」來增加評分。當下對談都只有講貸款的事，伊「怕受騙」還有詢問對方辦好貸款後的程序，伊當時「有質疑過」，但對方表示有辦法處理，所以我就將郵局帳戶儲金薄、提款卡寄給他等語（本院卷第183、185、191頁），足徵被告斯時主觀上已知悉將有款項匯入帳戶以美化其財務狀況，而其亦自陳有所質疑或擔心受騙，則其在毫無任何有效防範措施情況下，對於該等金流來源是否正當既無從查證且毫不在意，竟為圖得取得貸款利益，仍出於己身利益無損之僥倖心理，就對方所稱帳戶用途真偽、適法性只要無損其自身利益，其餘均漠不關心，顯見被告對於交付上開帳戶資料時，主觀有幫助詐欺取財及洗錢之意思甚明，是其上開所辯，不足採信。
　㈢又原告前曾與訴外人即郵局帳戶提款車手商勝豪以30萬元成立和解（包含原告因受詐欺而另匯款15萬元訴外人潘孟杰所申設帳戶，復由商勝豪提領部分），而原告迄今僅受償1萬元等情，經原告自陳在卷（本院卷第169頁），並有該和解書在卷可稽（本院卷第69至75頁），可徵其等和解成立金額為30萬元，並未發生免除效力，而原告自商勝豪受償1萬元部分，依民法第322條第3項規定，應各以5,000元抵充匯入潘孟杰帳戶及本件郵局帳戶所生損害，則原告就郵局帳戶所生侵權行為損害尚得向被告單獨請求給付數額應為145,000元（計算式：150,000－5,000＝145,000）。
四、綜上所述，原告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45,000元，及自113年11月21日起（本院卷第61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規定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鄭宇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冒佩妤 　　



